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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乙二醇装置工艺废气回收制高纯液态二氧化碳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乙二醇装置工艺废气回收制高纯液态二氧化碳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称“报告表”）及《乙二醇装置工艺废气回收制高纯液态二氧化碳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审查会专家组评审意见》（下称“评审意见”）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达州普光化工园区（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宣汉县先进智造产业园项目(年产120万吨MEG联产10万吨电子级DMC新材料项目)厂内），占地约5亩（厂区内现有空地），以一期（年产60万吨聚酯级乙二醇）MEDA吸附CO2后解析废气二氧化碳为原料，采用低温精馏法制高纯液态二氧化碳生产工艺，规划建设年产7万吨高纯液态二氧化碳技改项目。主要设备为液态二氧化碳制备、液态二氧化碳存储及液态二氧化碳装车等相关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7万元，占总投资的1.35%。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环境不良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同意该项目建设。你公司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时定期洒水降尘，开挖土方的临时堆存采取遮盖措施，保证施工期废气达标排放。运营期MDEA脱CO2放空气经回收CO2后，管道送入厂区转化装置加热炉前的燃料气分离器中，分离后送至天然气加热炉燃烧，经1根60m排气筒排放，保证运营期废气达标排放。

（二）落实噪声污染控制措施。施工期合理制定施工计划，加快施工进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可能采用先进、低噪声设备和施工机械；大型机械尽量远离环境保护目标，确保施工期噪声达标排放。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进行基础减震，对气流管线连接处采取柔性连接，保证运营期噪声达标排放。
（三）落实污水处理措施。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厂区已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运营期冲洗废水循环使用，冲洗结束排入厂区已建回用水站；原料气冷凝水通过装置区管道排入新建收集坑，从收集坑通过地下管线排放至初期雨水池，再抽至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污水排入厂区已建污水处理站，运营期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四）落实固废处置措施。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建筑垃圾（废焊条、废钢材等）可资源化利用的资源化利用，不可利用部分运至市政指定建筑垃圾处置场处置。运营期吹扫废渣与主厂区产生的吹扫渣一并外售物资回收部门；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废机油、废含油抹布等危险废物依托厂区已建危废暂存间暂存，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理。
（五）加强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按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原则采取分区分级防渗措施，严格按照地下水防渗措施落实各个单元的防腐、防渗要求，防止污染物“跑、冒、滴、漏”。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公司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五、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

（一）项目建设未严格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措施，擅自改变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造成污染危害、污染事故或污染扰民；

（二）未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要求，擅自排放重金属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或其他相关内容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六、你公司该项目由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日常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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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四川盛德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